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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稳健型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2025 年度信息公告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信息公告依据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投资连结保险

投资账户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信息披露规

则的通知》编制并发布。 

本公司承诺遵循有关监管规定，以诚实信用、谨慎稳健的原则进行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

户的投资。 

本信息公告所披露数据仅代表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保人注意投资风

险，并仔细阅读相关保险条款和产品说明书。 

本信息公告报告期为 2025 年 1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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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公司通过保险专业代理渠道销售投资连结保险产品，并根据原中国银保监会有关规定和

国华华瑞 1 号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A 款有关条款设立了国华投连稳健型投资连结保险投

资账户。该账户已经原中国银保监会批准。 

上述投资账户采取专业化的资金运作管理方式，投资管理与投资组合均符合原中国银保

监会相关规定和保单条款的有关内容。 

1、账户设立时间：2014 年 5 月 29 日。 

2、账户特征：本投资账户为稳健型投资账户，以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为主，在承担中

等投资风险的基础上，力求获得投资账户资产的长期稳定增长。 

3、主要投资工具及投资策略：本账户以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为主，固定收益类资产包

括各种债券、回购、银行协议存款、债券型基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等，其中各种债券

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和公司债等。本账户

也将投资于流动性资产和金融产品。其中，流动性资产包括现金、货币市场基金、银行活期

存款、银行通知存款、剩余期限不超过 1 年的政府债券和准政府债券等；金融产品包括银行

理财产品、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不动产投资计划等。本投

资账户不投资于权益类资产。 

本投资账户主要通过投资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债券、回购、债权投资计划、信托

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银行理财产品等品种来获得稳定收益；在具体投资中，通过债券投

资组合久期的变化来应对市场利率变化，与此同时，在债券品种的选择上，注重于企业债、

公司债等信用产品的投资，通过对不同信用产品的深入分析，获取超额收益；在对利率走势

做准确判断的同时，获取较为稳定的信用利差收益。 

4、投资组合限制：流动性资产投资比例为账户总资产的 0-20%；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

比例为账户总资产的 0-80%；金融产品、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等其它金融资产投资比例为

账户总资产的 0-95%。 

5、主要投资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及管理操作风险。 

6、资产托管情况： 

本投资账户全部资产由具有保险资金托管资质的中国邮储银行实施第三方托管。 

 

二、业绩情况概览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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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日 国华稳健型投资账户卖出价格 净值增长率（年化） 

2014-5-29 1.00019177  

2014-12-31 1.04421850 7.44% 

2015-12-31 1.11986210 7.24% 

2016-12-31 1.14921253 2.62% 

2017-12-31 1.17036136 1.84% 

2018-12-31 1.19179416 1.83% 

2019-12-31 1.20043579 0.73% 

2020-12-31 1.20229359 0.15% 

2021-12-31 1.20767187 0.45% 

2022-12-31 1.20145693 -0.51% 

2023-12-31 1.19394550 -0.63% 

2024-12-31 1.17218279 -1.82% 

2025-12-31 1.14948413 -1.94% 

*国华稳健型投资账户的买入价等于卖出价。 

*净值增长率（年化）＝（本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上期期末卖出价/持有天数*365*100% 

 

稳健型投资账户单位净值变动图                                      单位：元 

 

三、简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国华稳健型投资账户资产总额 228,244.79 元，负债 1,165.03

元，投资账户持有人权益总额 227,079.76 元。账户累计收益 29,524,880.54 元，本年度经营

收入 220.48 元，经营支出 5,723.80 元，本年度净收益-5,503.32 元。 

 

四、资产管理费情况 

本公司根据保单条款在每个资产评估日按照投资账户资产净值的比例收取资产管理费，

在不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则和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有权对资产管理费收取比例进行调

整，但该比例最高不超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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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组合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账户资产配置情况如下：流动性资产 228,244.79 元。 

 

六、估值原则 

独立账户的下列资产应于合同约定的计价日（以下称“估值日”），按如下原则进行估

值： 

（一）流动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 

下列资产应于合同约定的计价日（以下称“估值日”），按如下原则进行估值： 

1、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以其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平均价或收盘价，下同）估

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估值；无公开市场的，在估值日按当天票面价值

估值； 

2、开放式基金，以其公告的基金单位净值估值；处于募集期内的证券投资基金，按其

成本估值； 

3、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公司应根据具

体情况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流动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的分类和定义遵照中国原中国银保监会资金

运用相关监管规定。 

（二）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其他金融资产 

由于以上资产不存在公开交易市场，采用账面价值估值，即按照资产的初始投资成本确

认账面价值，利息在持有期内于估值日按合同约定的预定收益率计提，确认利息收入。 

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其他金融资产的分类和定义遵照原中国银保

监会资金运用的相关监管规定。 

 

七、托管银行变更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账户托管银行未发生变更。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9 日 

 

  


